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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 

中銀香港（控股）有限公司所有成員機構（「本集團」）在遵循本集團的願景、

核心價值觀及風險偏好基礎上，在發展業務的同時，致力促進環境及社會的可

持續發展。本集團透過維持和加強長遠的環境（E）、社會（S）、管治（G）

（「ESG」）的管理，建立良好及可持續發展的企業文化，促進良好道德操守

及負責任的商業行為，以實現「長久推動區域平衡發展，共同創建美好社會」

的願景。 

本集團參考了聯合國《金融機構關於環境和可持續發展的聲明》、《負責任投

資原則》、《ISO 26000-2010：社會責任指引》等，制定《可持續發展政策》

（「本政策」）。本政策概述了本集團履行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原則，並涵蓋了

環境、社會、管治等不同層面，以推動及貫徹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 

 

2. 適用範圍 

本集團所有成員機構須遵守並執行本政策的主要原則。本集團所有成員機構，

包括中國銀行（香港）有限公司、東南亞機構、中銀信用卡（國際）有限公司、

中銀集團人壽保險有限公司、中銀香港資產管理有限公司、中銀國際英國保誠

信託有限公司和寶生證券及期貨有限公司等，可參照本政策及經營地可持續發

展的最佳慣例及當地法律法規的要求，制定其相應政策，並在得到其管理層的

審批後向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秘書處報備；如所採納的政策與本政策有重大、

實質的差異時，須諮詢中銀香港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秘書處並獲不反對意見

後才可實施。 

 

3. 定義 

對本集團而言，履行可持續發展是以可持續及負責任的方式經營業務，同時兼

顧持份者利益及對環境、社會及經濟的影響，以達致本集團及主要持份者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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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成功及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政策包括但不限於公司治理、環境保護、社

區投資、資訊披露及與持份者溝通等相關範疇。 

 

4. 政策及原則 

4.1   履行公司治理責任 

4.1.1 完善治理架構 

➢ 本集團高度重視可持續發展，建立了可持續發展三層管治架構：一是

董事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二是高級管理層及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

會、三是可持續發展執行工作組，具體實施可持續發展管理工作。 

➢ 本集團認同建立高水平公司治理的重要性，透過維護良好公司治理的

原則及架構，持續維護主要持份者的整體權益。 

➢ 本集團嚴格遵守經營所在地的法律法規及監管機構的規定，並持續審

視本集團的公司治理水平及程序，力求達到國際和本地的最佳實踐。 

 

4.1.2 制定健全的政策與制度 

➢ 本政策規定了本集團所有成員和機構在經營中須遵守的可持續發展相

關政策和原則，是指導本集團可持續發展的綱領性文件。本政策及其

他相關政策構成本集團的可持續發展政策體系。 

➢ 遵循集團整體風險偏好，堅持集團重大風險管理原則，通過健全的風

險管理架構、完善的風險管理政策及程序，以識別、計量、監督及控

制各類風險。 

➢ 劃分不同層面的風險承擔者，並落實其相對應的風險管理分工與權責。 

➢ 於《信貸風險管理政策》中將直接從事賭博、直接從事色情行業及直

接從事具殺傷力的軍火／武器製造和買賣列為「禁制性交易」；將生

態環境敏感的貸款等列為「特殊信貸交易／對手」，從嚴掌握，並提

高審批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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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可持續發展相關規劃 

➢ 本集團經考慮内外部發展趨勢、持份者考量及對標分析等，制定可

持續發展規劃。該規劃需呈管理層審議，通過後提呈董事會屬下的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以及董事會最終審批，並適時重檢。 

➢ 可持續發展規劃需融入本集團的中長期發展規劃中。  

 

4.1.4 踐行負責任的商業行爲 

➢ 嚴格遵守法例及相關行業指引的規定。建立有效的監控程序和系統，

以防貪腐、防範洗錢及恐怖份子籌資活動。 

➢ 保護客戶個人資料的安全和私隱及維護客戶個人資料準確性。 

➢ 有效處理客戶投訴，持續改善客戶服務水平，以提高客戶的滿意度。 

 

4.1.5 推動可持續產品及服務開發 

➢ 本集團於開發產品／服務時須遵循《產品開發及風險監控管理政策》，

並須包含本政策的可持續發展原則，在產品推出後作持續檢視。 

➢ 以公平、負責的態度提供金融產品及服務，並以負責任的方式開展貸

款、投資及資產管理等業務，包括謹慎評估客戶的還款能力及風險承

受能力，為客戶提供負責任的金融服務。 

 

4.1.6 促進可持續發展信息共享 

➢ 持續完善跨部門、跨地區信息共享，促進資源合理配置。 

 

4.2  履行環境保護責任 

4.2.1 推動環境保護 

➢ 採用預先防範的環境保護管理方法，預防潛在的環境問題。 

➢ 堅決遵守與業務相關的國際、國家和地區環境保護法律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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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展業務時考慮環保因素，並具體運用到集團的日常運作、產品和服

務中。 

➢ 持續完善環保管理機制，推進環保項目的實施，並通過關鍵績效指標

及其他監控機制，定期評估實施成效。 

➢ 在營運場所盡量依照環境保護的最佳作業模式運作。 

➢ 持續與持份者溝通，宣揚環保的重要性。 

 

4.2.2應對氣候變化 

➢ 根據監管要求及指引，訂立減排目標，以減少日常營運中的溫室氣體

及廢氣排放、耗能、耗水、廢棄物等。 

➢ 應對氣候變化帶來的機遇，助力低碳經濟轉型。 

➢ 循序漸進將氣候變化的風險考慮因素納入風險管理框架中，利用有效

的風險管理流程來識別、計量、監察、報告、管控及緩釋氣候變化的

相關風險。 

 

4.2.3 支持環保業務 

➢ 通過對環境負責的商業行為向客戶提供產品和服務，以支持環保業務。

制定集團相關政策和決策時，亦會考慮環境因素的相關風險。 

➢ 在信貸及其他業務運作中採取相應的環保盡職調查措施，支持對環境

產生正面影響的商業活動。 

➢ 不支持也不參與故意違反環境保護法律法規的融資活動。 

➢ 助力低碳經濟加速轉型，實現綠色和諧發展。  

 

4.2.4 實踐環保營運 

➢ 節約能源，推廣及採用節能技術以減少能源消耗。 

➢ 採納減少使用、重複使用及循環再造的原則，透過創新科技推動無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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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營運，減少廢棄物產生。 

➢ 監測日常營運中的溫室氣體及廢氣排放、耗能、用水、廢棄物等，盡

力保護自然環境及天然資源。 

 

4.3 履行社會責任 

4.3.1 落實「負責任投資」原則  

➢ 「負責任投資」是一種顧及「環境、社會及管治」（「ESG」）因素、

關注長期投資回報及其可持續性影響的重要投資方式，以減低投資活

動所涉及的相關 ESG風險。 

 

4.3.2 推動普惠金融  

➢ 透過數字化轉型為社會提供普惠產品和便利服務，惠及社會經濟發展

和民生。 

➢ 以提升客戶體驗為目標，更好地為客戶提供融入日常生活的可靠、安

全的銀行服務體驗。 

➢ 更好地服務年長客戶，照顧弱勢社群。 

➢ 支持中小企業發展，為中小企業提供全面金融服務。 

➢ 鼓勵企業家精神，扶持創業。 

 

4.3.3 踐行負責任的供應商管理  

➢ 進行採購時須將可持續發展的原則落實到供應商管理當中。本集團進

行採購時根據《可持續發展採購政策》及《供應商行爲準則》選用符

合集團標準的供應商。 

➢ 鼓勵供應商提升可持續發展表現，推動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的決心和

承諾。在可行的情況下，採購產品和服務時考慮環保元素，並鼓勵供

應商提供合適的環保產品，在實踐上起到帶頭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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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參與社區投資 

➢ 肯定社區的重要價值，並與其他有共同理念的機構一起努力，促進社

區發展。 

➢ 推動多元化的慈善及社區活動，鼓勵和支持員工參與社區義工活動。 

 

4.3.5  關愛員工  

➢ 注重建設多元化的員工隊伍，採取公平、公開的招聘及升任政策，重

視人才培養，積極支持員工的職業及專業發展。 

➢ 為員工提供和諧的工作環境，關注員工的福祉、健康及安全。 

➢ 加強公開透明的溝通，並制定有效的機制處理員工投訴，促進公司與

員工及員工間的聯繫和互動，以提升員工的忠誠度和歸屬感。 

 

4.4 踐行良好企業文化 

➢ 本集團積極倡導及踐行「擔當、誠信、專業、創新、穩健、績效」核

心價值觀，致力建立促進銀行穩健經營、保障客戶利益、支持可持續

發展的企業文化。 

➢ 打造反應迅速、協同高效的敏捷文化，鼓勵員工積極創新，支持銀行

數字化轉型。 

➢ 打造溫暖陽光、活力煥發的人本文化，關心關愛員工，激發員工隊伍

活力，實現員工與銀行共同成長。 

➢ 打造紀律嚴明、風清氣正的合規文化，積極落實監管要求，持續重檢

及優化相關管理機制，倡導適當的員工行為。 

➢ 規範集團的商業道德操守，建立審慎風險承擔及公平待客的文化及行

為標準。 

➢ 將核心價值觀和文化內涵有機融入到日常業務經營和內部管理之中，

提升業務發展動力和文化建設實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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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積極做好企業文化宣導工作，以多種形式的宣傳加深員工對企業文化

的認識，通過各級管理者的率先垂範推動員工踐行核心價值觀。 

➢ 持續向員工提供合適的可持續發展相關培訓，提高員工對可持續發展

的認識，建立及維護良好的企業文化。 

 

5. 披露及與持份者溝通 

➢ 通過與客戶、員工、投資者／股東、供應商和社區等持份者雙向溝通，

確保有效地回應持份者的意見和期望。 

➢ 根據監管機構的相關披露要求及參考國際及本地最佳慣例及標準，透

過不同渠道適時地披露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的表現，以便持份者了解

本集團的有關情況。 

➢ 根據監管要求，制定及刊發年度可持續發展報告。報告須經可持續發

展執行委員會審議後，由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及董事會作審批，並最終

公佈於官方網站。 

 

6. 管理架構及分工 

6.1 董事會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董事會下設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以協助監督有關可持續發展相關事宜： 

➢ 負責監督集團層面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相關目標而採取有關（1）可

持續發展及（2）企業文化的策略、政策和實務。 

➢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詳細角色及職責詳載於《可持續發展委員會

職責約章》。 

 

6.2 管理層及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 

管理層下設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以協助落實有關可持續發展相關事宜： 

➢ 主要職能爲負責推動和落實本集團的（1）可持續發展相關工作；

（2）慈善公益相關工作；（3）企業文化建設相關工作；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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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消費者權益保護職責。 

➢ 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的詳細角色及職責詳載於《可持續發展執

行委員會職能及運作規則》。 

 

6.3 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秘書處 

主要職責包括： 

➢ 組織、管理及協調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日常運作； 

➢ 對提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審議的材料進行審查； 

➢ 經可持續發展委員會主席授權，向董事會報告可持續發展委員會的工

作。 

 

6.4  可持續發展執行委員會秘書處 

主要職責包括： 

➢ 負責委員會的日常行政工作及會務工作，包括會議安排、準備會議材

料、議案檔的協調及統籌等工作及整理會議紀要； 

➢ 監督、評估可持續發展相關政策和規劃的制定； 

➢ 監督、檢查各項措施的落實和執行效果，並及時向可持續發展執行委

員會匯報工作進展情況等。 

 

7. 制定、重檢及修訂 

本政策由董事會批准後生效。本政策的年度重檢，若涉及重大修訂，須經可持

續發展執行委員會審議後，提交可持續發展委員會審議，並最終報董事會審批。 

 

─ 完 ─ 


